
自动化与智能制造学院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指南【2026 版】

本指南依据学校相关办法及各学科、专业培养方案具体要求，针对不同层次

和年级所制定，需与各培养类型（专业型、学术型）和各年级培养方案相结合实

施。此指南为指导学生进行培养环节的内部文件，最终解释权归自动化与智能制

造学院所有。

所有环节邀请评审原则上需现场参加，各培养环节不强制要求录像，如有录

像需求，请与教务老师联系获取相关设备。除毕业答辩、学位答辩外，其他培养

环节如特殊情况评审需线上参与，需要在 OA 系统中提出申请，流程为：发起人

-导师-院系秘书（谢金利）-院系领导-研究生院。

配 合 本 指 南 完 成 工 作 的 表 格已上传至学院官网-人才培养-研究

生培养-下载专区，敬请前往下载。

一、开题考核

学位论文开题考核旨在考核研究生所选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计划及创新

点、预期成果等内容。研究生需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书面报告并进行答辩，通过后

视为完成开题考核。2022 级以前的硕博研究生一般至少应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前一年完成开题考核，2022 级起博士研究生改为应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两年

完成开题考核。实施学期见各级培养方案。

1. 答辩考核前两周左右，需按要求完成开题报告，并经导师同意后，启动

本环节。

2. 与导师商讨确定评审人员和答辩秘书，答辩秘书应由我校在岗且获得过

相关学科博士学位的人员担当。一般情况下，答辩秘书负责开题报告的组织通知、

现场记录和报告后结果上传，如导师已安排组织协调人员，答辩秘书可仅负责现

场的情况记录和材料上传。如在教务系统中找不到答辩秘书信息，可将答辩秘书

的工号、姓名，发至教务秘书处进行添加。

3. 学生在研究生教务系统 https://tis.sustech.edu.cn/中提交开题申

请，并填写答辩委员及答辩秘书信息、上传开题报告。

4. 导师审核学生开题申请，并给出通过/不通过意见。



5. 硕士博士各年级的培养方案均有差别，学生需在考核前，登录研究生教

务系统查看其培养方案，并按照要求提醒导师确定评审委员组成和答辩时长，确

定考核的时间、评审人员的组成。

6. 学生/答辩秘书至少提前一周将开题安排邮件通知到评审。务必提前测试

所使用的电脑、投影和摄像头麦克（如有线上），提前准备开题报告及所需表格，

包括：开题报告（份数由评审人数决定）、答辩过程记录表（1份）、表决票（份

数由评审人数决定）、评议表（1份）。

7. 答辩当天，学生/答辩秘书提前到达现场进行准备并开启设备。现场所需

材料包括学生开题报告、表决票、评议表、A4 纸（如需）、笔（如需）。

8. 现场记录时，请答辩秘书注意记录“评阅结论”、“修改意见”和“考

核组意见”，相关内容需要后续在系统中进行填写。

9. 报告和问答结束后，请学生回避，委员会填写表决票，由答辩秘书现场

公布结果、所有评委需在评议表中进行签字。

10. 答辩秘书将答辩过程记录表、表决票、评议表合并成一个 PDF 上传研

究生教务系统，并填入“评阅结论”、“修改意见”、“考核组意见”和“是否

通过”等信息。

11. 答辩秘书录入考核结果后，学生需在一周内上传开题报告终稿，经导师

-培养单位审核通过，视作本考核环节结束。

12. 现场纸质版材料（答辩过程记录表、表决票、评议表）由学生/答辩秘

书提交至学院办公室进行保存。

二、中期考核

本环节为 2022 级新增环节，只有 2022 级及之后年级需要完成。硕士中期考

核委员为至少 3人，博士中期考核委员为至少 5人，对已经开题的论文工作进展

情况以及工作态度和精力投入等进行全面考察。中期考核方式分为提交报告、报

告+答辩两种方式，学生需登录研究生教务系统查看培养方案具体规定，按照培

养方案要求，查看是否需要进行答辩。

1. 提交报告：学生下载并填写中期考核表，经导师-考核专家组线下签字后，

将中期考核表扫描上传至教务系统，并经导师-培养单位通过，视作流程结束。



2. 提交报告+答辩：

（1）学生下载并填写中期考核表，导师同意签字，开启线下中期答辩环节。

（2）答辩过程组织可参考开题考核流程进行。答辩过程由答辩秘书负责记

录，报告和问答结束后，请学生回避，评审委员会形成统一的中期考核结果，所

有考核组成员在一份表格上确认签字。

（3）线下答辩完成后，学生将签字后中期考核表扫描上传至系统，并经导

师-培养单位通过。

（4）将纸质版原件、签到表、记录原稿等提交至学院办公室保存。

三、最终学术报告（2022 级-2024 级博士研究生）

在学位论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原则上最迟于正式答辩前三个月进行，每位

博士生必须做一次论文工作总结报告（预答辩）。通过最终学术报告后，博士生

方可申请学位授予环节。评审委员会要求见各专业培养方案要求，该环节要求对

论文工作的主要成果和创新性等进行评议，广泛听取意见。交叉学科的报告应聘

请相关学科至少两位专家参加，答辩秘书可由获得过相关博士学位的人员担任。

1. 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达到学术成果要求，向导师提出申请。

2. 博士生在教务系统下载最终学术报告模板，填写相关基本内容，打印与

导师确定创新点填写是否合适。

3. 导师确定答辩秘书，答辩秘书可由获得过相关博士学位的人员担任。

4. 答辩秘书负责预答辩的组织通知、现场记录等相关工作。

5. 预答辩报告一般不少于 30 分钟，提问一般不少于 30 分钟。由答辩秘书

负责记录，记录时务必将问答情况及评审对论文提出的修改意见记录清楚。

6. 报告和问答结束后，请学生回避，预答辩专家组现场形成统一意见。对

预答辩申请表上论文的创新性、论文选题、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内容逐一确定，

并在《南方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最终学术报告情况表》给出结论及修改意见，

专家组组长确认签字。

7. 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学生将纸质版原件材料提交至学院办公室处保

存。



四、总结报告（2025 级硕博研究生）

在完成学术研究工作后，距正式答辩三个月前，研究生应对学术研究训练进

行总结。博士研究生需撰写书面报告并进行答辩，硕士生考核方式依照各专业培

养方案执行，分为撰写书面报告、书面报告+答辩两类。

1. 书面报告：学生下载并填写总结报告，经导师-考核专家组线下签字后，

将总结报告扫描上传至教务系统，并经导师-培养单位通过，视作流程结束。

2. 书面报告+答辩：

（1）学生下载并填写总结报告，导师同意签字，开启线下中期答辩环节。

（2）答辩过程组织可参考开题考核流程进行。答辩过程由答辩秘书负责记

录，报告和问答结束后，请学生回避，评审委员会形成统一的中期考核结果，所

有考核组成员在一份表格上确认签字。

（3）线下答辩完成后，学生将签字后的总结报告扫描上传至系统，并经导

师-培养单位通过。

（4）将纸质版原件、签到表、记录原稿等提交至学院办公室保存。

五、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环节为学位申请环节的一个重要部分，需完成前期的毕业资格

审查、最终学术报告、查重、送审后，方可进行。进行时间一般为每年的 5月和

11 月，以当年学位申请工作通知为准。

1. 研究生根据送审意见对论文进行细致修改，并在教务系统中对论文评阅

意见进行答复，导师和学位评定学位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在系统中申请答辩。

2. 申请答辩后，联系导师系统中进行审核，线下学位论文答辩环节开启。

3. 导师确定答辩秘书，答辩秘书是由学位申请人指导教师提名的我校在岗

人员，一般为相关学科博士后或在岗教师，不可兼做答辩委员。

4. 答辩秘书确定后，由导师提名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教授、

副教授或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担任，导师可参与答辩，但不可担任主席

及答辩秘书。除此之外，委员会组成还需符合答辩学生该年级培养方案中的具体

要求（如企业专家等）。

5. 确定考核的时间、评审人员组成后，学生于答辩前一周，在研究生教务



系统发起答辩申请、提交电子版公示海报，并领取纸质版答辩材料（表决票、评

分表等）。

6. 答辩秘书正式邮件通知学生、答辩委员会成员答辩时间、地点并提前送

达论文给答辩委员会成员。

7. 答辩秘书需根据模板提前拟好答辩决议，其中涉及到学位论文内容部分，

与学生、导师确定后拟定。另外，博士答辩有介绍学位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环节，

学生需提前准备好给到导师或答辩秘书。

8. 答辩前一天，答辩秘书再次提醒答辩委员参加答辩时间地点，确保委员

知晓情况按时出席。

9. 答辩当天，学生/答辩秘书提前到达现场进行准备开启设备。现场所需材

料包括：学生学位论文（带有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论文评阅意见及答复、

博士研究生预答辩情况表、毕业论文答辩表决票、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学位论

文评分表、A4 纸、笔和瓶装水。

10. 答辩秘书需提前为答辩主席打印好答辩委员会组成和答辩流程，协助主

席完成答辩会的推进。

11. 答辩秘书需做好答辩记录，可在 A4 纸上手写，也可使用笔记本电脑现

场记录。

12. 在休会阶段，答辩秘书现场修改答辩决议，最终形成委员会意见，现场

打印后，答辩主席在两份答辩决议上签字。

13. 复会宣读结果后，进行全体拍照合影。

14. 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需要将答辩记录和答辩决议，依照答辩秘书端操

作指南，完成答辩数据的录入，以供学生在学生端导出。

15. 学生导出后，在查实内容无误后，答辩秘书在两份答辩记录表上签字。

16. 答辩秘书提交签到表、毕业论文答辩表决票、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学

位论文评分表等纸质版原件至学院办公室，电子版合照、录像发送至教务老师邮

箱。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应定期参加课题组的学术讨论会，硕士生应参加不少于 8 次学术讲



座，博士生应参加不少于 16 次学术讲座，其中必听讲座包括科学道德与学风建

设类讲座、实验室安全教育类讲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类讲座和职业素养与规

划类讲座各 1次。此外，研究生还应积极参加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国

内外学术会议等。

1. 在毕业资格审查前，学生应登录研究生教务系统，上传学术讲座签到表、填

写 100 字左右听后感想。未提交签到表的、未填写听讲感谢的讲座听讲记录

不予认定。

2. 满足培养方案规定的学术交流活动要求后，经培养单位审查通过后记 1学分。

2026 年 4 月 16 日

南方科技大学自动化与智能制造学院


